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收緊新登記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五期水平 

 

目的  

 我 們 建 議 由 二零 一 二 年 六 月一 日 起 ， 收 緊新 登 記 車 輛 的

法定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 五期水平，以進一步改善本港路邊

空氣質素。本文件就有關建議諮詢委員。 

 

背景  

2. 車 輛 是 路 邊 空 氣 污 染 的 主 要 來 源 。 為 改 善 路 邊 空 氣 質

素，一直以來，我們參照國際上的發展情況，並因應 符合規

定的車用燃料和車輛 的供港時間，收緊車 輛的燃料及廢氣排

放標準。經立法會批准後，我們由二零零六年一月起 ，規定

新登記車輛符合歐盟四期廢氣排放標準，並於二零 一零年七

月收緊柴油及汽油的法定標準至歐盟 五期標準，以進一步減

少車輛廢氣排放及為引入 歐盟五期車輛作準備，盡量提高 環

保效益。 

CB(1) 625/11-12(04)



   2 

3. 由 二 零 零 九 年十 月 一 日 開 始， 歐 盟 分 階 段收 緊 新 登 記 車

輛的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 五期水平。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

所有在歐盟新登記車輛須為歐盟 五期車輛型號。與歐盟四期

同類車輛比較，歐盟 五期重型柴油車輛排放的氮氧化物約少

40%，歐盟五期輕型柴油車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氮氧化

物分別約少 80%及 30%。至於歐盟五期汽油或石油氣車輛排放

的氮氧化物，則較歐盟四期同類車輛約少 30%。  

 

歐盟五期車輛的供應情況 

4. 為 鼓 勵 歐 盟 五期 車 輛 早 日 引進 香 港 市 場 ，政 府 由 二 零 零

八年四月起，向符合歐盟 五期廢氣排放標準的環保商用車輛

提供稅務優惠。因應有關優惠，車輛製造商已提前向本港市

場供應歐盟五期車輛。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底，歐盟 五期

重型車輛型號的數目已增至約 480 個，相當於我們已批准的

歐 盟 四 期 重 型 車 輛 型 號 的 總 數 ； 而 輕 型 車 輛 型 號 則 為 500

個，約佔我們已批 准的歐盟四期輕型車輛 型號的三分之一。

車輛供應商已確實，除設計重量不超逾 3.5 公噸的輕型貨車

外，可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或之前 就所有車輛種類供應歐

盟五期車輛。而設計重量不超逾 3.5 公噸的歐盟五期輕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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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則 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或 之 前 在 港 全 面 供

應。 

 

建議  

5. 基 於 上 述 歐 盟 五 期 車 輛 的 供應 情 況 ， 我 們建 議 修 訂 《 空

氣污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排放 )規例》， 在二零一二年六

月一日收緊所有新登記車輛的法定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五期

水平，但設計重量不超逾 3.5 公噸的輕型貨車，則建議在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才收緊其法定廢氣排放標準 。我們

在收緊法定廢氣排放標準 方面，亦接受同樣嚴格的日本及美

國標準，並維持一貫政策 ，要求新登記柴油私家車 的氮氧化

物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均是主要路邊污染物 )排放表現，須與

汽油私家車看齊。 

 

諮詢  

6. 我們已諮詢車輛供應商，包括香港汽車商會 (主要車輛製

造商的本港代表 )、右軚汽車商會 (香港 )有限公司 (右軚汽車

商會 )(平衡進口商的代表 )及香港巴士業供應商聯會 (巴士製

造商的本地代表)。由於車輛供應商已準備向本港市場供應歐

盟五期車輛，因此並不反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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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雖 然 右 軚 汽 車商 會 不 反 對 建議 ， 但 該 會 要求 政 府 提 供 六

個月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 二零零五年 以後製造的進口二

手私家車 可獲豁免 符合歐盟五期的廢氣排放規定。 該會的理

據是，過半數的進口二手私家車 都是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

八年間製造的，因為顧客認為這類車輛價錢合理 。如政府實

施歐盟五期廢氣排放標準，進口商為 符合廢氣排放規定， 便

須進口在二零零六年 以後製造的二手私家車，因而在 選擇車

輛時會受限制。由於需求激增，亦會推高符合歐盟 五期規定

的二手私家車車價 ，從而削弱二手私家車的競爭力， 打擊該

會會員的業務，特別是由於日圓升值及經濟衰退 ，其會員 現

時已面對困難的經營環境。為期六個月的過渡安排 ，有助二

手私家車進口商適應收緊廢氣排放標準的建議。 

 

8. 我 們 經 仔 細 考慮 後 ， 不 建 議答 允 右 軚 汽 車商 會 的 要 求 ，

理據如下： 

(a) 過去 12 個月，由個別或平衡進口商進口的 11,500 輛

汽車中，約有 6,000 輛已符合歐盟五期規定。至於在

二零零七年後製造的二手私家車，符合規定的比率約

90%。即使是在二零零七 年及二零零六年製造的二手

私家車(即明年車齡將達五至六年的車輛 )，符合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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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廢氣排放標準的比率亦分別達到約 80%及 70%，

遠高於二零零六年我們實施歐盟四期廢氣排放標準時

觀察所得的比率。當時，符合歐盟四期廢氣排放標準

的二手私家車只有約 15%。鑑於符合規定的二手私家

車供應充足，收緊所有新登記車輛的法定廢氣排放標

準至歐盟五期水平，對二手私家車進口商應不會造成

問題。事實上，由於收緊車輛廢氣排放標準至歐盟五

期水平的建議要到二零一二年六月才生效，因此二手

私家車進口商應有充分時間清理存貨，並調整採購及

市場推廣策略。 

(b) 路 邊 空 氣 污 染 已 達 嚴 重 水 平 ， 我 們 須 盡 一 切 可 行 辦

法，減少車輛廢氣排放。此外，這些低於標準的汽車

一旦引進本港市場，將持續運作十年或以上才會被淘

汰；以及 

(c) 如答允右軚汽車商會的要求，對致力向本港市場供應

歐盟五期私家車的私家車供應商便有欠公平。 

 

9. 我 們 亦 已 諮 詢貨 車 、 的 士 、公 共 小 巴 及 非專 營 巴 士 營 辦

商。他們大致上不反對建議。然而，非專營 巴士及公共小 巴

營辦商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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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專營巴士營辦商 

(a) 在實施歐盟五期廢氣排放標準作為新登記車輛的法定

廢氣排放規定後，繼續透過環保商用車輛稅務寬減計

劃，向歐盟五期商用車輛提供稅務優惠。 

(b) 調高資助額以便吸引更多車主把老舊非專營巴士更換

為歐盟五期車輛。 

(c) 將鼓勵車主更換較污染車輛的一筆過資助常規化，以

協助車主把老舊車輛更換為新車。 

(d) 規定車輛製造商提供車輛維修資料；以及 

 公共小巴營辦商 

(e) 鼓勵車輛供應商向本港市場提供更多合適的歐盟五期

柴油公共小巴型號。 

 

10. 我們對上述建議的回應如下： 

 非專營巴士營辦商 

(a) 根據環保商用車輛稅務寬減計劃，排放表現卓越、並

優於當時法定要求的新登記環保商用車輛，其買家可

獲首次登記稅寬減。現時環保商用車輛的認可標準現

訂定在歐盟五期水平。根據常規安排，我們每年會按

當時的法定廢氣排放標準及最新的車輛技術，檢討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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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標準。若檢討後需收緊當時的認可標準，新認可標

準會由每年四月一日起實施。在實施建議的歐盟五期

車輛廢氣排放標準後，我們會沿用同一安排檢討是否

需收緊現有的認可標準。換句話說，認可標準會維持

在歐盟五期水平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為止。 

(b) 由二零一零年七月推出更換歐盟二期柴油商業車輛資

助計劃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底，共有 483 輛歐盟二期

非專營巴士根據這個計劃更換為新巴士，其中 73%是

歐盟五期車輛型號。隨著歐盟五期旅遊巴士型號在本

港市場供應增加，已有更多車主選購這些較環保的旅

遊巴士。為維持實行中資助計劃的完整性，我們沒有

計劃改變資助額。 

(c) 一筆過資助計劃，旨在鼓勵車主提早以新車取代較污

染 的 柴 油 商 業 車 輛 ， 藉 此 盡 早 解 決 路 邊 空 氣 污 染 問

題。如計劃成為常規安排，不但有違上述目的，更與

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即車主應負責更換老舊車輛)背道

而馳。要進一步解決老舊商用車輛造成的空氣污染問

題，我們認為不能單靠優惠來吸引車主，反而要考慮

推出抑制措施，使他們不願意繼續以老舊車輛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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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車 輛 供 應 商 會 應 顧 客 要 求 ， 向 他 們 提 供 車 輛 維 修 資

料。部分車輛供應商亦有為車輛維修技工舉辦車輛維

修技術研討會；以及 

 公共小巴營辦商 

(e) 我們一直鼓勵車輛供應商向本港市場引進更多合適的

公共小巴。為此，我們最近分別為兩家柴油公共小巴

的準供應商安排兩次會議，以便他們向公共小巴業界

簡介他們的柴油公共小巴。我們會繼續協助車輛供應

商與運輸業界商討有關車輛事宜。 

11. 我 們 已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諮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委員支持有關建議。 

 

公眾反應 

12. 我 們 預 計 公 眾會 支 持 有 關 建議 ， 因 為 建 議會 有 助 進 一 步

減少汽車廢氣排放。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就上文第 5 段所述的建議發表意見。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